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立案通知书

三亚吉阳综执立通字〔2026〕第 167 号

三亚鹏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：

经初步调查，你（单位）未按规定补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

金的行为，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第三十一条的

规定，符合立案标准，本机关决定予以立案，由庄宁、陈育飞

等执法人员具体负责本案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，

如你（单位）认为上述执法人员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，或者其

他可能影响本案公正办理情形的，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

3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回避申请，并说明理由。你（单位）

应当积极协助本机关开展调查、检查，并如实回答询问，不得

阻挠，否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

联系人： 麦亨 联系电话： 0898-88223859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吉阳分局

（印章）

2026 年 4 月 8 日


	title
	docno
	partyName
	bookmark2
	bookmark1
	lawEnforcementAgency
	sealY
	sealM
	sealD

		2026-04-08T12:50:46+0800




